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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大义代表： 

您在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加快推动吉林省无偿献血“三

免”政策落地实施的建议》收悉。经认真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 

一、工作现状和进展情况 

（一）“三免政策”已纳入地方性法规 

《吉林省献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于 2022 年 7 月 28日吉林省第

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修订通过，2022 年 9月 1日正

式施行。其中，第二十一条规定，在本省获得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、无偿捐献

造血干细胞奖和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的个人，可以凭相关证件免费游

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、旅游风景区等场所，到公立医疗机构就诊免交普通门

诊挂号费，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。具体办法由市、州人民政府制定。 

（二）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

1.及时调度指导工作落实。《条例》修订后，为加大工作推进力度，省卫
生健康委于 2023 年底对“三免政策”落实情况进行摸底调查，并将此项工作列

入 2024 年委重点工作任务，施行半年调度。2024 年 3月，在全省医政相关工

作会议上，专门听取各地“三免政策”工作情况汇报，研究享受政策人员信息

获取和共享途径、人员资质认证方式、部门间职责定位和经费支持需求等，根

据各地进度和基础条件对下一步工作分别进行指导。 

2.吉林市率先实现政策落地。2024 年 6 月，吉林市卫生健康委会同 8 个部

门共同出台《关于实施无偿献血激励政策的通知》，规定享受“三免政策”人

员免费乘坐吉林市城区所有公共交通工具，产生的费用由市财政统筹纳入公交

集团等相关单位运营成本；免交全市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就诊普通门诊挂号费，

费用由各医疗机构直接减免；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 4个公园、旅游风景

区，产生的费用由主办方直接减免。符合享受“三免政策”人员通过微信公众

号申请无偿献血“荣誉卡”，同步增加查询服务。吉林市中心血站公众号开通
“三免”政策专栏，可查询“三免”政策的具体内容、享受范围和办理“荣誉

卡”步骤及使用须知。 

3.各地“三免政策”逐步开展。作为具有地方立法权的副省级城市，长春

市将“三免政策”纳入《长春市献血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，自 2024 年 5月 1日
起正式施行。截至 2024 年底，松原市、通化市、白山市、梅河新区、长白山保

护开发区相关政策均也已逐步落地实施。其他地区也正在与市级政府及相关部

门沟通协调推进中。 

二、关于所提建议的答复 

您有关“三免政策”的建议，对保障献血者权益、推动无偿献血事业发展

有着关键作用，与国家对无偿献血总体工作大方向高度一致。省卫生健康委、



省财政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文化和旅游厅均高度重视，紧密配合，鼓励各地

各有关单位，加快政策落实。 

（一）省卫生健康委将持续加强统筹工作，定期调度各地进展。督促指导

医疗机构对“三免政策”符合人群提供普通门诊挂号费减免服务，不断提高服

务水平。将医疗机构作为宣传无偿献血事业的重要阵地，切实保障无偿献血者

权益。 

（二）省财政厅按照财权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原则，由属地职能部门落

实具体政策。继续鼓励指导各地完善“三免政策”，推动更多人参与无偿献

血。 

（三）省交通运输厅将指导各地交通运输部门积极争取财政支持，加强与

卫生健康等部门的协同配合，共同推动“三免政策”尽快在全省范围内落地实
施，为无偿献血事业贡献交通力量。 

（四）省文化和旅游厅采取鼓励、呼吁、引导的方式，推动旅游景区尽可

能针对荣获无偿献血奉献奖、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奖的献血者和无偿献血志愿

服务终身荣誉奖的个人提供旅游优惠政策。 

    三、下一步工作目标和计划 

进一步指导已实施“三免政策”的地区优化服务，提高献血者获得感。督

促、指导暂未实施的地区，提高推进速度，早日实施，逐步提升政策实施效

果，并探索更多激励奖励措施。 

感谢您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 
  

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      

2025 年 6月 2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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